北京市地方标准《烟花爆竹零售网点设置安全规范(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任务来源：受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委托，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南京理工中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熊猫烟花有限公司联合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并于2020年5月15日完成了标准立项草稿和标准立项申报书，2020年5月28日，北京市应急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利用网络视频会议形式组织召开了《烟花爆竹零售网点设置安全规范》地方标准立项审查会，专家审查组讨论后一致同意该标准申请立项。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8月14日下发了《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0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三批）的通知》（京市监发【2020】104号）文件，标准项目编号为20201272，立项名称为《烟花爆竹零售网点设置安全规范》。
起草单位：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南京理工中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熊猫烟花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李增义、李江龙、樊宝有、章菁菁、聂起峰、潘笛、彭勇、陶亮。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北京市有合法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规定，北京市五环路以内（含五环路）区域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五环路以外区域，区人民政府可以划定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国家、本市在庆典活动和其他节日期间，需要在禁止或者限制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由市人民政府决定并予以公告。
（二）北京市烟花爆竹零售管理经验较成熟
2020年春节，北京市共批准设置了3个固定零售点、20个临建零售点。《烟花爆竹零售网点设置安全规范》（DB11/ 834—2015）标准的实施，可指导烟花爆竹零售单位和安全监管部门抓好零售网点的重点部位，可提高烟花爆竹零售场所的本质安全条件，从而减少了烟花爆竹产品质量纠纷、减少了烟花爆竹产品储存、运输、销售和燃放过程的安全事故，为北京市的安全、和谐做出了贡献。标准实施5年来，北京市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均未发生燃烧爆炸事故，北京市因燃放烟花爆竹致伤人数、火情起数均逐年减少，以上数据表明，在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在各职能部门严格监管、积极倡导下，北京市居民自觉抵制非法烟花爆竹产品，积极响应少放或不放烟花爆竹的号召，北京市实现了“禁放区禁住、限放区安全、社会面平稳”的工作目标。
（三）原北京市地标低于强制性行业标准规定
2019年，应急管理部发布了安全生产行业标准《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 4128—2019，强制性标准，2020年2月1日起实施)。DB11/ 834—2015中的许多条款规定低于AQ 4128—2019规定要求，不符合相关法规规定，因此，应尽快修订DB11/ 834—2015。
（四）本标准技术条款比AQ 4128—2019更严格
北京市不宜直接采用AQ 4128-2019，而应结合北京市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成熟的管理经验，针对北京市北京市高层建筑、道路、人员、机动车密集的特点，制定适用于北京市的地方标准，本标准技术条款比AQ 4128—2019更严格，详述如下：
（1）选址要求
增加了：烟花爆竹零售网点与山林、苗圃等重点防火区、220kV以下的区域变电站围墙、220kV以下35kV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属于重点消防单位的高层建（构）筑物、体育馆，长途客运总站围墙，影剧院，商业步行街，省部级以上党政机关办公楼，重要的通信和指挥调度建筑物，省部级及以上的大型金融机构办公楼，省部级及以上广播电视建筑物，城市干道交叉路口、锅炉房，公交电气车总站围墙，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确定和公布的其它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设置有同一时间内聚集人数50人及以上公共活动场所的建筑、变压器的外部最小允许距离。
增加了：不应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及盲道，不应占压燃气、电力、热力、污水等管线操作井口。
（2）存放要求
增加了：产品堆垛或货架存放应分类，堆垛或货架距墙体宜大于0.1m，堆垛稳固且高度不应大于2m，产品包装距屋顶或横梁宜大于0.5m。
（3）平面布置要求
增加了：零售网点内应分为销售区与储存区，两区之间应有不燃烧材料制成的硬质隔断，隔断上方应设置到顶，不留空隙，零售网点内不应设置床铺，临建零售点应独立设置。
（4）建筑结构要求
增加了：临时建筑结构形式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a)	板式结构：应采用板厚不小于50mm的岩棉夹芯彩钢板作墙面和屋面；b)	型钢梁、柱承重结构：应采用板厚不小于0.4mm的压型钢板做墙面和屋面。屋面板与墙板之间缝隙宜小于0.5cm，墙板与地面间缝隙应用水泥或砂土等封堵。对于屋面板与墙板、墙板与墙板之间较大缝隙，应采用不燃烧材料封堵。
（5）其它要求
增加了：固定零售店应设置视频监视装置，临建零售点宜设置视频监视装置。并对视频监视装置提出了具体技术要求。
（6）一般要求
将“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仅允许零售符合GB 10631规定的个人燃放类产品”，修订为“应存放、销售北京市合法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配送且符合DB 11/ 358规定的产品”。
（7）安全操作要求
增加了：应对每天的流入、流出和留存的烟花爆竹情况进行登记，登记记录的内容应准确无误。从业人员应及时报告各类安全隐患。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2017年3月—2018年5月，中国烟花爆竹协会和南京理工中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一起，收集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行业有关规定；查询了国际、国外有关标准制定情况及相关的科学试验情况；对北京市、江苏省等我国16个省、直辖市关于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的地方标准、相关规定、事故案例进行了收集和统计分析；对国内64个烟花爆竹零售店（点）进行了实地调研。
（2） 2018年5月，南京理工中爆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组织进行了模拟烟花爆竹零售店燃烧爆炸试验（在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进行了两次模拟试验，分别进行了280箱、190箱烟花爆竹的燃烧、爆炸试验），通过试验总结出了烟花爆竹零售店燃烧爆炸的特点，详述如下：
（a）试验所用烟花爆竹没有整体爆炸危险性，单个产品具有爆炸性，厚度18cm及以上的密砌砖墙可以承受其冲击；（b）烟花爆竹燃烧、爆炸后有较大的火灾危害。对建筑物构件有伤害作用，使其结构强度下降；（c）试验房间的门窗洞口是房间内燃烧、爆炸引起房间外火灾的通道，没有门窗洞口的防火墙具有较好的防护作用；（d）烟花爆竹燃烧、爆炸，房间外热通量的破坏作用不明显；（e）试验间窗口温度较高，室外其他场所温度总体较低，由热辐射导致其他场所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较低；（f）试验间内热量通过其屋顶、四周墙壁向外传导速度较慢；（g）雨搭可有效防止火焰、烟气通过门窗洞口在楼层间传播；（h）烟花爆竹燃烧、爆炸，产生的浓烟较多，对试验间上方危害较大；（i）从试验情况看，建筑物各构件的耐火极限达到2h即可满足要求；（j）通过设置独立的防火分区，可防止烟花爆竹零售场所燃烧、爆炸时引起相邻房间火灾。
（3） 2020年7月，起草小组到北京佳亿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密云区河南寨镇）的固定零售点进行了实地调研，该零售点在选址、平面布置、建筑结构、电气、消防等方面符合本标准征求意见稿要求。同日，起草小组到北京宝丰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仓库（三河市燕郊镇）实地调研了临建零售点的构筑物，该公司是2020年春节北京市临建零售点的供应商，该公司仓库内的临建零售点的构筑物在平面布置、建筑结构、电气等方面符合本标准征求意见稿要求。
（4） 2020年8月，根据北京市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成熟的管理经验，针对北京市北京市高层建筑、道路、人员、机动车密集的特点，并参考了标准立项审查会专家意见，起草小组于2020年8月29日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原则
本标准不应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
所有技术条款不应低于AQ 4128-2019规定；
根据北京市烟花爆竹零售网点成熟的管理经验，针对北京市北京市高层建筑、道路、人员、机动车密集的特点，在零售网点选址等方面提出更严格的技术要求。
（二）制定依据
本标准制定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包括：《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
本标准制定依据的技术标准包括：《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 4128—2019)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烟花爆竹安全 级别、类别和标识标注》（DB11/ 358—2016）、《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DB11/T 384—2019，所有部分）。
本标准制定参考的技术标准包括：《烟花爆竹零售网点设置安全规范》（DB11/ 834—2015）。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本标准规定了烟花爆竹零售网点设置的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的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1. 增加了专柜销售点定义 
AQ 4128-2019规定了允许专柜销售。虽然北京市从未允许专柜销售，考虑到烟花爆竹零售的发展趋势，本标准也允许专柜销售。
需要说明的是，本标准允许专柜销售，不是说本标准实施后，北京市会立即放开专柜销售，而是应根据北京市应急局的统一布暑，稳步推进。
2  选址要求
零售网点外部最小允许距离应符合表1的规定，还应符合GB 50016等有关国家标准规定。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民用爆破器材工程设计安全标准》（GB 50089—2018）、《烟花爆竹工程设计安全规范》（GB 50161—2009）不适用于烟花爆竹零售网点。但是以上3个标准和其它国家标准的现行版本、修订版本中，如果规定了与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安全距离时时，应符合其规定。
3  存放要求
DB11/ 834—2015中规定，“烟花爆竹零售网点S≥50且周边防火间距大于12m，最大存放量可以达到400箱”，低于AQ 4128-2019的规定；DB11/ 834—2015未对专柜销售作出规定；DB11/ 834—2015未针对烟花爆竹特点提出防水防潮的规定。本次修订结合AQ 4128-2019进行了补充完善。
4  平面布置要求
DB11/ 834—2015中未单独对平面布置作出要求，仅在存放要求中作了规定。本次修订结合AQ 4128-2019对原标准内容进行了整合并补充完善，新增了本条。
5  建筑结构要求
北京市的临建零售点均采用的是：型钢梁、柱承重结构，板厚不小于0.4mm的压型钢板做墙面和屋面，没有大棚结构，因此，本标准删除了大棚结构的要求，保留了DB11/ 834—2015中型钢梁、柱承重结构要求。
6  电气要求
DB11/ 834—2015中对电气要求规定相对详细、具体，部分条款与AQ 4128-2019相比较为宽松，如“零售网点配电箱以及灯具、开关、插座等距离烟花爆竹产品不应小于1m”；部分条款可以合并，如4.4.3和4.4.7。为与AQ 4128-2019保持一致且便于执行，本次修订对共性条款进行了归纳并充分考虑了AQ 4128-2019的相关规定。
7  消防要求
结合AQ 4128-2019的相关规定,增加了4.6.2、4.6.3。
8  其他要求
将 DB11/ 834—2015中“零售网点宜设置视频监视装置”修改为“固定零售点应设置视频监视装置，临建零售点宜设置视频监视装置”，提高了安全要求。
8  安全管理要求
结合AQ 4128-2019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调整补充。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依据《标准化法》规定，地方标准应为推荐性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烟花爆竹属危险品，其在经营过程中一旦发生燃烧爆炸，将会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建议北京市应急局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强制实施本标准。
经对北京市现有的长期零售店、临时销售棚的现状进行调研，本标准符合北京市烟花爆竹零售现状，标准实施对现有烟花爆竹零售点影响较小。
十、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配套资金等)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贯标工作应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多个部门联合实施，建议该标准发布后在北京市范围实施。
具体建议如下：
1、建议2021年春节前发布并实施。
2、发挥广播、电视、新媒体等文化宣传力量的作用，加大本标准宣传力度。
3、建议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本标准的贯彻实施。
4、研究制定本标准的配套监督检查方案，由市应急管理局负责组织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工作。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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